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51號

聲  請  人  鍾豪  

代  理  人  鍾欣紘律師

            黃暐程律師

被      告  廖昱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83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

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1841、2184

2號），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聲請人即告訴人鍾豪告訴被告廖昱婷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8月12日以113年度偵字

第21841、21842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後，

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下稱高檢

署檢察長）於113年9月20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8833號處分

書（下稱高檢署處分書）認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該

處分書於113年9月27日對聲請人為送達，有送達證書在卷可

稽，而聲請人於113年10月7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有卷附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蓋本院收狀章可憑，此外，亦查

無聲請人有何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經核本件聲請程序上係

屬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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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

000000」一情，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09年7月

10日，偽造連生牙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上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為「Z000000000」，並交付予處理交通事故之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介壽路派出所警員

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中正一分局對於交通事故調查之正

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嫌（聲請人僅就其所稱被告偽造診斷證明書而涉犯刑法第

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部分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就原不起訴處分、高檢署處分書所論斷其餘罪嫌應予不

起訴之處分部分，則未於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內

表明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意思，則本院審查範圍即受聲請意

旨拘束，先予說明）。　 

三、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實體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

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

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

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

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

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

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

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

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

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

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

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

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

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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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

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

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

裁定駁回聲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不起訴處分就被告所涉上開犯嫌，以被告於本院110年度

交易字第78號過失傷害案件（下稱前案）中向介壽路派出所

警員提供之連生牙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下稱甲診斷證明書）

上所載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連生牙科診所於

111年2月11日向本院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下稱乙診斷證明

書）上所載身分證統一編號則為「Z000000000」，兩者雖有

不同；然經以肉眼比對甲、乙診斷證明書上中文字、英文字

母、阿拉伯數字筆跡，二者無論字體外形、筆勢、轉折、運

筆習慣等特徵均大致相符，足認係由同一人所寫；又甲、乙

診斷證明書上該診所大小章蓋印位置係有所不同，且觀諸該

診所於向臺北地院提出之「謹覆貴庭」書狀中表示「並檢覆

病歷及診斷證明、收據證明複本」，足認甲、乙診斷證明書

係由該診所於不同時間製作；再甲、乙診斷證明書上筆跡，

與被告於介壽路派出所調查筆錄上之署名筆跡顯然有別，堪

認甲、乙診斷證明書均非出於被告所寫，自不能排除連生牙

科診所於製作甲診斷證明書時，將被告身分證統一編號誤繕

為「Z000000000」之可能等理由，認定被告涉犯偽造私文書

罪之犯罪嫌疑不足等情，據原處分詳述理由。本院調閱上開

案卷，認其認定理由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本院援引為駁回本件聲請之

理由。

㈡、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

下：

　　聲請人固主張如甲診斷證明書、乙診斷證明書為相同製作

者，其二者間就被告名字中「昱」字上半之「日」部豈有筆

順大相逕庭之可能，又被告聲請強制險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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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記載錯誤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外，亦有不知何人加註之說

明，可見109年7月10日之診斷證明書竟有三種版本，與常情

有違。又被告所提出各份證明書相異處多如牛毛，顯見甲診

斷證明書係偽造，被告復行使偽造之甲診斷證明書用於提出

刑事告訴、申請強制險，顯已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

語。惟參照高檢署檢察長函詢連生牙醫診所，經該牙醫診所

回覆：「關於患者廖昱婷之診斷證明書身分證字號一事，業

經查明如下：（一）廖昱婷之身分證字號確為Z000000000始

正確，至於Z000000000（陳秋霞）應屬誤植之誤，…一時失

察和疏忽，造成錯誤，後經發現重新改正（其發生之原由，

因時日已久無法查知），謹附上兩者病歷影本及廖昱婷診斷

證明書以查照！（二）此確為本診所嚴重之失誤和過錯，不

僅延誤患者廖昱婷之請判，更造成貴檢察署之困擾和麻煩，

謹此致歉，敬請鑑諒！」等內容（見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

度上聲議字8833號卷第75至81頁），可知甲診斷證明書、乙

診斷證明書確係均由連生牙醫診所所作成，且記載不同係因

連生牙醫診所誤載所致，被告亦確實有前往連生牙醫診所就

診，實難認被告有聲請人所稱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甚明。

因此，參照卷內證據資料，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

文書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即難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相

繩。

六、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處分書既已詳予調查卷內

所存證據，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犯行，尚

難僅以聲請人之片面指訴，遽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並敘明

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核上開處分之證據取捨、事實認定理

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形，是原

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

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並無不當。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不

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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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黃瑞成

　　　　　　　　　　　　　　　　　　　法　官　林承歆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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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83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1841、21842號），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即告訴人鍾豪告訴被告廖昱婷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8月12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1841、21842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9月20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8833號處分書（下稱高檢署處分書）認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該處分書於113年9月27日對聲請人為送達，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而聲請人於113年10月7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有卷附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蓋本院收狀章可憑，此外，亦查無聲請人有何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經核本件聲請程序上係屬適法。
二、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一情，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09年7月10日，偽造連生牙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上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並交付予處理交通事故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介壽路派出所警員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中正一分局對於交通事故調查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聲請人僅就其所稱被告偽造診斷證明書而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部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就原不起訴處分、高檢署處分書所論斷其餘罪嫌應予不起訴之處分部分，則未於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內表明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意思，則本院審查範圍即受聲請意旨拘束，先予說明）。　 
三、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實體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聲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不起訴處分就被告所涉上開犯嫌，以被告於本院110年度交易字第78號過失傷害案件（下稱前案）中向介壽路派出所警員提供之連生牙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下稱甲診斷證明書）上所載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連生牙科診所於111年2月11日向本院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下稱乙診斷證明書）上所載身分證統一編號則為「Z000000000」，兩者雖有不同；然經以肉眼比對甲、乙診斷證明書上中文字、英文字母、阿拉伯數字筆跡，二者無論字體外形、筆勢、轉折、運筆習慣等特徵均大致相符，足認係由同一人所寫；又甲、乙診斷證明書上該診所大小章蓋印位置係有所不同，且觀諸該診所於向臺北地院提出之「謹覆貴庭」書狀中表示「並檢覆病歷及診斷證明、收據證明複本」，足認甲、乙診斷證明書係由該診所於不同時間製作；再甲、乙診斷證明書上筆跡，與被告於介壽路派出所調查筆錄上之署名筆跡顯然有別，堪認甲、乙診斷證明書均非出於被告所寫，自不能排除連生牙科診所於製作甲診斷證明書時，將被告身分證統一編號誤繕為「Z000000000」之可能等理由，認定被告涉犯偽造私文書罪之犯罪嫌疑不足等情，據原處分詳述理由。本院調閱上開案卷，認其認定理由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本院援引為駁回本件聲請之理由。
㈡、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聲請人固主張如甲診斷證明書、乙診斷證明書為相同製作者，其二者間就被告名字中「昱」字上半之「日」部豈有筆順大相逕庭之可能，又被告聲請強制險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除記載錯誤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外，亦有不知何人加註之說明，可見109年7月10日之診斷證明書竟有三種版本，與常情有違。又被告所提出各份證明書相異處多如牛毛，顯見甲診斷證明書係偽造，被告復行使偽造之甲診斷證明書用於提出刑事告訴、申請強制險，顯已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惟參照高檢署檢察長函詢連生牙醫診所，經該牙醫診所回覆：「關於患者廖昱婷之診斷證明書身分證字號一事，業經查明如下：（一）廖昱婷之身分證字號確為Z000000000始正確，至於Z000000000（陳秋霞）應屬誤植之誤，…一時失察和疏忽，造成錯誤，後經發現重新改正（其發生之原由，因時日已久無法查知），謹附上兩者病歷影本及廖昱婷診斷證明書以查照！（二）此確為本診所嚴重之失誤和過錯，不僅延誤患者廖昱婷之請判，更造成貴檢察署之困擾和麻煩，謹此致歉，敬請鑑諒！」等內容（見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8833號卷第75至81頁），可知甲診斷證明書、乙診斷證明書確係均由連生牙醫診所所作成，且記載不同係因連生牙醫診所誤載所致，被告亦確實有前往連生牙醫診所就診，實難認被告有聲請人所稱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甚明。因此，參照卷內證據資料，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即難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處分書既已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犯行，尚難僅以聲請人之片面指訴，遽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並敘明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核上開處分之證據取捨、事實認定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形，是原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並無不當。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黃瑞成
　　　　　　　　　　　　　　　　　　　法　官　林承歆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51號
聲  請  人  鍾豪  
代  理  人  鍾欣紘律師
            黃暐程律師
被      告  廖昱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83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
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1841、2184
2號），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聲請人即告訴人鍾豪告訴被告廖昱婷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8月12日以113年度偵字
    第21841、21842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後，
    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下稱高檢
    署檢察長）於113年9月20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8833號處分
    書（下稱高檢署處分書）認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該
    處分書於113年9月27日對聲請人為送達，有送達證書在卷可
    稽，而聲請人於113年10月7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有卷附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蓋本院收狀章可憑，此外，亦查
    無聲請人有何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經核本件聲請程序上係
    屬適法。
二、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
    000000」一情，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09年7月
    10日，偽造連生牙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上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為「Z000000000」，並交付予處理交通事故之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介壽路派出所警員
    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中正一分局對於交通事故調查之正
    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嫌（聲請人僅就其所稱被告偽造診斷證明書而涉犯刑法第
    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部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就原不起訴處分、高檢署處分書所論斷其餘罪嫌應予不起
    訴之處分部分，則未於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內表
    明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意思，則本院審查範圍即受聲請意旨
    拘束，先予說明）。　 
三、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實體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
    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
    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
    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
    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
    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
    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
    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
    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
    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
    ，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
    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
    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
    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
    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
    斷未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
    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
    駁回聲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不起訴處分就被告所涉上開犯嫌，以被告於本院110年度交
    易字第78號過失傷害案件（下稱前案）中向介壽路派出所警
    員提供之連生牙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下稱甲診斷證明書）上
    所載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連生牙科診所於11
    1年2月11日向本院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下稱乙診斷證明書）
    上所載身分證統一編號則為「Z000000000」，兩者雖有不同
    ；然經以肉眼比對甲、乙診斷證明書上中文字、英文字母、
    阿拉伯數字筆跡，二者無論字體外形、筆勢、轉折、運筆習
    慣等特徵均大致相符，足認係由同一人所寫；又甲、乙診斷
    證明書上該診所大小章蓋印位置係有所不同，且觀諸該診所
    於向臺北地院提出之「謹覆貴庭」書狀中表示「並檢覆病歷
    及診斷證明、收據證明複本」，足認甲、乙診斷證明書係由
    該診所於不同時間製作；再甲、乙診斷證明書上筆跡，與被
    告於介壽路派出所調查筆錄上之署名筆跡顯然有別，堪認甲
    、乙診斷證明書均非出於被告所寫，自不能排除連生牙科診
    所於製作甲診斷證明書時，將被告身分證統一編號誤繕為「
    Z000000000」之可能等理由，認定被告涉犯偽造私文書罪之
    犯罪嫌疑不足等情，據原處分詳述理由。本院調閱上開案卷
    ，認其認定理由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本院援引為駁回本件聲請之理由
    。
㈡、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
　　聲請人固主張如甲診斷證明書、乙診斷證明書為相同製作者
    ，其二者間就被告名字中「昱」字上半之「日」部豈有筆順
    大相逕庭之可能，又被告聲請強制險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除
    記載錯誤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外，亦有不知何人加註之說明，
    可見109年7月10日之診斷證明書竟有三種版本，與常情有違
    。又被告所提出各份證明書相異處多如牛毛，顯見甲診斷證
    明書係偽造，被告復行使偽造之甲診斷證明書用於提出刑事
    告訴、申請強制險，顯已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惟
    參照高檢署檢察長函詢連生牙醫診所，經該牙醫診所回覆：
    「關於患者廖昱婷之診斷證明書身分證字號一事，業經查明
    如下：（一）廖昱婷之身分證字號確為Z000000000始正確，
    至於Z000000000（陳秋霞）應屬誤植之誤，…一時失察和疏
    忽，造成錯誤，後經發現重新改正（其發生之原由，因時日
    已久無法查知），謹附上兩者病歷影本及廖昱婷診斷證明書
    以查照！（二）此確為本診所嚴重之失誤和過錯，不僅延誤
    患者廖昱婷之請判，更造成貴檢察署之困擾和麻煩，謹此致
    歉，敬請鑑諒！」等內容（見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
    議字8833號卷第75至81頁），可知甲診斷證明書、乙診斷證
    明書確係均由連生牙醫診所所作成，且記載不同係因連生牙
    醫診所誤載所致，被告亦確實有前往連生牙醫診所就診，實
    難認被告有聲請人所稱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甚明。因此，
    參照卷內證據資料，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
    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即難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處分書既已詳予調查卷內
    所存證據，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犯行，尚
    難僅以聲請人之片面指訴，遽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並敘明
    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核上開處分之證據取捨、事實認定理
    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形，是原
    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
    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並無不當。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不當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黃瑞成
　　　　　　　　　　　　　　　　　　　法　官　林承歆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51號
聲  請  人  鍾豪  
代  理  人  鍾欣紘律師
            黃暐程律師
被      告  廖昱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83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1841、21842號），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即告訴人鍾豪告訴被告廖昱婷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8月12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1841、21842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9月20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8833號處分書（下稱高檢署處分書）認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該處分書於113年9月27日對聲請人為送達，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而聲請人於113年10月7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有卷附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蓋本院收狀章可憑，此外，亦查無聲請人有何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經核本件聲請程序上係屬適法。
二、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一情，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09年7月10日，偽造連生牙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上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並交付予處理交通事故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介壽路派出所警員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中正一分局對於交通事故調查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聲請人僅就其所稱被告偽造診斷證明書而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部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就原不起訴處分、高檢署處分書所論斷其餘罪嫌應予不起訴之處分部分，則未於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內表明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意思，則本院審查範圍即受聲請意旨拘束，先予說明）。　 
三、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實體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聲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不起訴處分就被告所涉上開犯嫌，以被告於本院110年度交易字第78號過失傷害案件（下稱前案）中向介壽路派出所警員提供之連生牙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下稱甲診斷證明書）上所載身分證統一編號為「Z000000000」，連生牙科診所於111年2月11日向本院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下稱乙診斷證明書）上所載身分證統一編號則為「Z000000000」，兩者雖有不同；然經以肉眼比對甲、乙診斷證明書上中文字、英文字母、阿拉伯數字筆跡，二者無論字體外形、筆勢、轉折、運筆習慣等特徵均大致相符，足認係由同一人所寫；又甲、乙診斷證明書上該診所大小章蓋印位置係有所不同，且觀諸該診所於向臺北地院提出之「謹覆貴庭」書狀中表示「並檢覆病歷及診斷證明、收據證明複本」，足認甲、乙診斷證明書係由該診所於不同時間製作；再甲、乙診斷證明書上筆跡，與被告於介壽路派出所調查筆錄上之署名筆跡顯然有別，堪認甲、乙診斷證明書均非出於被告所寫，自不能排除連生牙科診所於製作甲診斷證明書時，將被告身分證統一編號誤繕為「Z000000000」之可能等理由，認定被告涉犯偽造私文書罪之犯罪嫌疑不足等情，據原處分詳述理由。本院調閱上開案卷，認其認定理由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本院援引為駁回本件聲請之理由。
㈡、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聲請人固主張如甲診斷證明書、乙診斷證明書為相同製作者，其二者間就被告名字中「昱」字上半之「日」部豈有筆順大相逕庭之可能，又被告聲請強制險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除記載錯誤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外，亦有不知何人加註之說明，可見109年7月10日之診斷證明書竟有三種版本，與常情有違。又被告所提出各份證明書相異處多如牛毛，顯見甲診斷證明書係偽造，被告復行使偽造之甲診斷證明書用於提出刑事告訴、申請強制險，顯已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惟參照高檢署檢察長函詢連生牙醫診所，經該牙醫診所回覆：「關於患者廖昱婷之診斷證明書身分證字號一事，業經查明如下：（一）廖昱婷之身分證字號確為Z000000000始正確，至於Z000000000（陳秋霞）應屬誤植之誤，…一時失察和疏忽，造成錯誤，後經發現重新改正（其發生之原由，因時日已久無法查知），謹附上兩者病歷影本及廖昱婷診斷證明書以查照！（二）此確為本診所嚴重之失誤和過錯，不僅延誤患者廖昱婷之請判，更造成貴檢察署之困擾和麻煩，謹此致歉，敬請鑑諒！」等內容（見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8833號卷第75至81頁），可知甲診斷證明書、乙診斷證明書確係均由連生牙醫診所所作成，且記載不同係因連生牙醫診所誤載所致，被告亦確實有前往連生牙醫診所就診，實難認被告有聲請人所稱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甚明。因此，參照卷內證據資料，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即難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處分書既已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犯行，尚難僅以聲請人之片面指訴，遽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並敘明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核上開處分之證據取捨、事實認定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形，是原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並無不當。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黃瑞成
　　　　　　　　　　　　　　　　　　　法　官　林承歆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